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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明清时代的契约与契约社会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２ＡＺＳ０１１）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最初发表在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２日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 ?东
亚近世

!

籍制度比较研究?工作坊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１７日又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第七
7

古代国家研究的新探索工作坊?上发表诸多师友提出很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本文在写作

过程中也得到
8

舒岚杜钰婷的很多帮助而两位匿名评审人的意见非常中肯特此致

谢

明代徽州的军
!

承袭与军
"

处理

阿风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提要

本文以徽州文书等史料
%

中心重新梳理明代徽州的军
!

定

籍军
!

承替军役分担军
+

处理等问题在明代由於军
!

世

袭制军役负担会延及子孙持续数代一直到明末各个军
!

家

族仍然畏惧军役负担原籍军
!

也与卫所军
!+

生纠纷有些军
!

家庭应对军役不力两三代就田
+

败尽无人应役成
%*

军
!



有些军
!

则?取设立
(

存军装田等手段通过书立遗嘱合同等契

约形式维持了军役负担而以军装田
%

核心的族
+

逐渐成
%

加

0

同族统合的重要手段军役合同也成
%

後来各种赋役合同的先

声这也是军
!

制度对民间社会
+

生重要影响的另一明证

关键词明代徽州军
!

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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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明朝的
!

籍分
%

军民匠灶等各色人
!

其中军
!

是明王朝除了民

!

之外数量最多的人
!

群体约?全国
!

数的五分之一①　军
!

制度对明代

的政治经济与社会
+

生了深远的影响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王毓铨先生挖

掘正史政书地方志文集等史料对明代军
!

制度及其运作实态做出了

较
%

全面的分析论证了军
!

地位低下的观点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後于志

嘉一系列有关军
!

的研究成果基本上矨清了明代军
!

制度的基本问题同

时于志嘉郑振满等也利用族谱地方志文集等史料重新分析了军
!

的地位?对军
!

展开社会史的分析丰富了军
!

研究的
'

容③　２０００年以

後张金奎等对军
!

制度又展开全面的分析对一些传统看法提出新的解

释④　近年来随着契约文书族谱等民间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深入有关军

!

的研究成果不断盠现军
!

与地方社会关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⑤　

徽州文书与徽州族谱等史料中也保存了不少与军
!

有关的材料周绍

泉以徽州府祁门县善和程氏家族编纂的《窦山公家议》
%

中心分析了一个

８ 阿风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页２３２
王毓铨〈明代的军

!

———明代配
!

当差之例 〉 《历史研究 》１９５９年第６期页
４５—５５王毓铨《明代的军屯》
于志嘉〈试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

!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５７本
第４分（１９８６年）页６３５—６６７《明代军

!

世袭制度 》（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７）
〈明代军

!

的社会地位———以军
!

的婚姻
%

中心〉《明代史研究》第１８号（１９９０年
３月）页７—３１ 〈明代军

!

的社会的地位———以科举与任官
%

中心 〉 《东洋学

报》第７１卷第３—４号 （１９９０年 ）页３１１—３５１ 〈论明代的附籍军
!

与军
!

分

!

〉载《文集》编委会编《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５）页８０—１０４《卫所军
!

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
%

中心的研究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明清时代军
!

的家族关———卫所军
!

与原籍军

!

之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７４本第１分（２００３年）页９７—１４０
〈帮丁听继明代军

!

中馀丁角色的分化 〉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８４
本第３分（２０１３年）页４５５—５２５郑振满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长
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页２４２—２４５
张金奎〈明代军

!

地位低下论质疑 〉 《中国史研究 》２００５年第２期页１１９—
１３５《明代卫所军

!

研究》（北京瞃装书局２００７）
例如赵世瑜〈卫所军

!

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３期页１１３—１２７以回回军
!

中心探讨了民间

教门与卫所军
!

的关又如宋怡明（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ｚｏｎｙｉ）《被统治的艺术》（锺逸民译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１９）以福建宗族资料再现明代地方卫所的历史变迁与当时军
!

应对军役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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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军
!

家族的土地所有与经营方式他指出军
!

通过订立合同设立
(

存军装田实现了轮充军役维持了军役负担而以军装田
%

核心的族
+



到了明代中後期不断扩大逐渐成
%

加
0

同族统合的重要手段⑥　彭超利用

明代徽州府祁门县奇峰郑氏的《英才公租簿》与休宁县三十都三图的《
*

活

军
!

名
$

》探讨军
!

定籍清勾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分析原籍军
!

的军装

田策略以生动的实例考察了明代中後期原籍军
!

与卫所军
!

围绕帮贴银而

发生的矛盾⑦　除了这些资料外徽州文书中还保留了一些与军
!

有关的土

地买卖契约赋役合同
!

口
$

诉讼文书等本文将以这些徽州文书
%

中

心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从文书层面重新梳理明代徽州的军
!

承替军役

分担军
+

处理等问题

二徽州的军
!

定籍

明代早期军
!

的来源主要包括从征归附与谪发等３种其中又有很多

杂的变化⑧　明人朱健《古今治平略 》卷２５〈国朝兵制 〉关於明朝建立前

後军
!

的来源有如下记载

初定府州县时张赤白旗二立之郊下令曰 ?愿
"

吾兵

者立赤旗下愿
"

吾民者立白旗下?因著藉而律严?人
#

以藉
"

定?之条盖军民遂分而於时取兵非一途有从征有归

附有谪发从征者将所素将之兵平定其地因留戍者也归附

者胜国及诸僭
$

者所部兵举部归义者也後乃谪发诸罪隶
"

兵至其後稽核之要又大率有五曰见伍曰召募曰徵调曰

清勾曰充发此我朝军伍之略也⑨　

明代徽州的军
#

承袭与军
%

处理 ９

⑥

⑦

⑧

⑨

周绍泉〈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族
+

研究〉载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谱牒

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１）第２辑页１—３５
彭超〈从两份档案材料看明代徽州的军

!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

室编《明史研究论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第５辑页８６—１０４
于志嘉《明代世袭军

!

制度》页１—４６张金奎 《明代卫所军
!

制度 》页２０—
５０
朱健《古今治平略》（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二年〔１３２５〕刊本）卷
２５〈兵制篇上·国朝兵制〉页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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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眧讨论了明朝建立前後军
!

来源的变化从征归附与谪发３种是明

朝建立前後军
!

的主体来源见伍召募徵调清勾充发５种则是明朝

统治相对稳定後的制度化措施同时朱健在讨论军
!

来源时提到了明朝

建立前後初次攻?府州县时立赤旗与白旗让民
(

自愿选择
%

军
%

民这应该是一种?召募?的方式于志嘉在《明代世袭军
!

制度》一书的

注释中曾引用这条史料当时她认
%

 ?史料中
)

经红白旗所划分出的

军民从此就固定
%

其
!

籍这与我们一般的认识也就是
)

按照元代

既有
!

籍申报定籍的概念相去太远令人轻易不敢?信 ?瑏瑠　红白旗分军民

籍之
)

在徽州族谱也有相类似的记载嘉靖 《祁门王源谢氏孟宗谱 》在

〈孟宗事略〉记载了元末明初谢俊民的事矦其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公幼敏悟及长嗜诗书博学有文华值元季红巾
"

变

去故居构书屋於云深坞曰乐安庄而居焉……迨我圣祖克复中

华……国初给军民
#

由
&

二旗令民之愿从军者趋红旗下愿
"

民者趋白旗下是时人经?弊见军
'

民弱盖趋红旗者过半自

馀莫知所适视公公寓言於
(

曰?晴日多雨日少诸君何不

自定致烦官长之讯乎?
(

悟多给民由人至今德公瑏瑡　

谢俊民是王源谢氏孟宗十七世根据族谱的记载他生於元朝至元三十

年（１２９３）瑏瑢　卒於明初?博学有文华?现存的元代徽州文书中就保存

了一些与谢俊民有关的契约文书瑏瑣　这眧提到 ?国初给军民
!

由 ?可能是

指洪武四年（１３７１）以
!

帖制度确定军民等
!

籍身分也可能发生於明朝

１０ 阿风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于志嘉《明代世袭军
!

制度》页２８—２９张金奎也引用了这条史料认
%

在新归附

地区?允许人
!

自愿从军是完全可能的?张金奎《明代卫所军
!

研究》页８１
谢惟仁纂修《王源谢氏孟宗谱》（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
刻本）卷７〈孟宗事略·俊民公〉页７ｂ—８ａ
谢惟仁纂修《王源谢氏孟宗谱》卷首〈考辩·辩近传玉泉翁越继之谬〉页７ｂ—
８ａ
例如〈泰定二年正月祁门谢利仁谢贵和分家合同 〉的书帐人就是谢俊民载王钰

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１）第１卷页１２参照李翼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元代徽州文书考

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魏
:

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隋

唐宋辽金元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第９辑页１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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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前後瑏瑤　政府
;

立红白二旗令民自选
!

籍愿从军者趋红旗下发

给军
!!

由愿
%

民者趋白旗下发给民
!!

由当时国家初立?军
0

民

弱?所以很多人选择
%

军
!

那些犹豫不
3

的人则求教於谢俊民谢俊

民所言?晴日多雨日少?实际上就是提醒国家承平之後作
%

民
!

乃是

长久之计是正确的选择後来这些听从建议的人?至今德公?瑏瑥　

在现存的徽州史料中很多军
!

家庭的形成则与?以罪迁隶
%

兵者?有

关例如徽州府祁门县善和村有村民程弥寿字德坚号仁山生於元泰

定元年（１３２４）卒於永乐元年（１４０３）明初因随军 ?下江西有功授行

枢密分院都事?後辞官家居瑏瑦　洪武中期长子程佐因 ?善楷书 ?以吏

举授工科给事中瑏瑧　後因事遭连坐发辽东永远充军当时程弥寿与长子

程佐次子程仪?同
!

合爨?所以程弥寿一家就成
%

军
!

瑏瑨　祁门奇峰郑

氏的郑英才是元末明初一位有名的风水先生瑏瑩　洪武二十八年 （１３９５）

因事被充军到广西庆远卫从此郑英才一
!

就成
%

军
!

瑐瑠　彭超统计了嘉靖

四十年（１５６１）休宁三十都三图２４
!*

军
!

中除了被错勾的孙则寿以外

明代徽州的军
#

承袭与军
%

处理 １１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弘治《徽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第２１—２２
$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１９６４年据明弘治十五年 〔１５０２〕刊本影印 ）卷２ 〈食货一·
!

口 〉页３４ｂ冯尔
康〈论朱元璋农民政权的?给民

!

由?〉《历史研究》１９７８年第１０期页９０—
９６
谢惟仁纂修《王源谢氏孟宗谱》卷７〈孟宗事略·俊民公〉页７
弘治《徽州府志》卷９〈人物三·武功·程弥寿〉页３３ｂ周绍泉赵亚光点校
《窦山公家议校注》（合肥

#

山书社１９９３）附
6

（卷８） 〈东西军业议〉页
１２６
弘治《徽州府志》卷６〈选举·荐辟·程佐〉页５５在明代凡百姓合於选用之
规定者除

4

有限制外均有充役之义务明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八月辛卯?命吏部
选取直隶应天诸府州县富民子弟赴京补吏於是与选者凡千四百六十人?关於明代

吏役的充拨参照缪全吉《明代胥吏 》（台北嘉新文化基金会１９６９）页９５—
９８
关於程弥寿一家成

%

军
!

的过程参照周绍泉赵亚光点校《窦山公家议校注》附

6

（卷８）〈东西军业议〉页１２６—１２８ 《窦山公家议 》是祁门善和程氏东房派管
理族

+

和族
(

的手
$

始纂於嘉靖年间後来又多次补修关於《窦山公家议》的成书

过程与史料价值参照周绍泉〈《窦山公家议》其研究价值〉《江淮论坛》１９９１
年第６期页１００—１０４
道光《祁门县志》（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刊本）卷３３〈人物
志·方伎·补遗〉页４ａ
彭超〈从两份档案材料看明代徽州的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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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馀的２３名都是?以罪迁隶
%

兵者?的?谪发?军
!

瑐瑡　

除了自愿
%

军谪发
%

军外现存的明代卫选簿与徽州文书中还有归附

军的记载例如嘉靖时期徽州府祁门县二都一图军官
!

汪槛其始祖汪

君信丁酉年（１３５７）归附充总军元帅乙巳年 （１３６５）除授副千
!

洪

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其子汪进调任宁夏中护卫世代成
%

军
!

瑐瑢　

在明代?以原籍
!

丁继补军伍供应卫军的方法使军
!

房丁下人丁

直接或间接地都承当起军
!

的义务这是军
!

制度的一大特色 ?瑐瑣　自从王

毓铨〈明代的军
!

〉一文问世以来明代军
!

地位低下的观点
%

许多学者所

接受虽然有研究者对此看法提出了质疑瑐瑤　但从现在的各种民间史料来

看由於军
!

世袭制军役负担从来不是某个小家庭或某一代人的问题军

役负担会延及子孙持续数代直至明朝的灭亡因此如何妥善地解
3

军

役负担一直是明代军
!

家庭及其後代子孙一项重要的任务

三军
!

的应役方式与应役策略

明代的军役是世袭永充原则上是 ?父
<

子补子亡孙继 ?一般来

)

武官
!

受到政府的优遇故原则上嫡长子孙有优先袭职之权其次才轮

到次嫡子孙庶长子孙和弟癙现存的卫选簿就充分证明这一点瑐瑥　不过

１２ 阿风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彭超统计了嘉靖四十年休宁县三十都三图的２４
!*

军
!

的充军原因其中多数是?己亥

年汪院判下清由?而充军认
%

这些都是?以罪迁隶
%

兵者?的?谪发?军
!

参见彭

超〈从两份档案材料看明代徽州的军
!

〉张金奎认
%

?清由?就是?清理
!

由?的

意思是被清理出来的元代军
!

而不是因罪?谪发?军
!

参照张金奎《明代卫所

军
!

研究》页２５注①
日本东洋文库藏《宁夏中屯卫选簿》就是汪槛一

!

的卫选簿见于志嘉《明代军
!

世

袭制度》页１４３图版见页４３６ 《明太祖实
6

》载丁酉年 （１３５７）?命元帅叶公
权汪君信等取黟县?《明太祖实

6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卷
５丁酉岁七月丙戌页５６这个汪君信或许就是投诚的总军元帅 ?汪君信 ?另外
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馆收藏有崇祯《大明官

$

簿》（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

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１０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页４８１—４９７
该

$

簿应该是祁门县攒造的军官
!#$

草稿其中也记载了汪槛军
!

的充军来历但多

有错讹其中?君信?
%

?均信??总军元帅?
%

?土军元帅??洪武二十五年钦

调宁夏中护卫?
%

?洪武二十八年转调守陕西宁夏中护卫?相对而言由官方编纂

的《宁夏中屯卫选簿》的记载更
%

可信

于志嘉〈试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
!

〉页６６６
张金奎〈明代军

!

地位低下论质疑〉

于志嘉《明代军
!

世袭制度》页１４１—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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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军
!

同
!

子孙
!

丁瑐瑦　或义男继丁瑐瑧　都可能袭替军役中国历史研

究院图书馆收藏有崇祯年间编制的《大明官
$

簿》其中记
6

祁门县一个锦

衣卫军
!

的袭替过程

二都一图六甲里长始祖汪斗南於洪武二十九年
"

因概县

举保人材起送锦衣卫校尉洪武三十一年斗南告老是男汪宗

富替役永乐二十一年告老是义婿方兴代役天顺八年方兴

告老
#

丁汪琳替役成化十五年汪琳病故是汪芝补役正德

二年芝故是男汪忠补役正德四年汪忠病故正德五年解

汪福复卫补役嘉靖二十七年汪福告老是汪依替役万十五

年汪依病故是孙世臣替役万三十八年世臣病故
#

丁汪天

福补役不缺後继丁汪郁顶役年一十六岁瑐瑨　

初代军
!

汪斗南在明初洪武年间被举荐
%

锦衣卫校尉成
%

军
!

这一

军
!

与原籍关密切包括早期的汪斗南汪宗富方兴以及嘉靖年间的汪

福均?告老?还乡由原籍军人或卫所军人承替瑐瑩　在官
$

簿中不同情癋

的承役关有不同的
)

法父亲告老还乡儿子接替军役称?替役?义

婿充军役称 ?代役 ?原军
!

病故儿男或他人接替军役则称 ?补役 ?

?继丁?充军役则称?顶役?瑑瑠　替代补顶代表着不同身分者的承袭

关承袭者的身分有些可能是原籍军
!

比如正德四年（１５０９）汪忠病

故後?解汪福复卫补役?这眧明确汪福应该是清勾的原籍军
!

其他的

承袭者有些可能是在卫馀丁有些可能也是原籍军
!



汪斗南军
!

能
5

在有明一代持续应役肯定有一套较
%

齐全的应对措

明代徽州的军
#

承袭与军
%

处理 １３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在明代
!

丁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一
!

之下的成丁男子二是指大
!

之下析
!

而未正式

分
!

的子
!

三是指?职役?本文中所提到的
!

丁多指军
!

家族之下的成丁男子与

军人的直系子孙相区分关於
!

丁参照栾成显 〈明代
!

丁考释 〉 《中国史研

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页１３５—１４３
继丁是原籍免役

!

丁参照于志嘉〈帮丁听继明代军
!

馀丁角色的分化〉

《大明官
$

簿》（王钰欣周绍泉主编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 》第１０
卷） 页４９７
在明代特

4

明代初年军丁年老回籍再勾子孙补役的情癋很多参照于志嘉〈试

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
!

〉〈论明代的附籍军
!

与军
!

分
!

〉

明末
%

补充严重缺员的军伍明朝政府开顶军之例允许舍馀及民
!

顶充正军关於

顶军参照张金奎《明代卫所军
!

研究》页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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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
4

是除父子袭替军役外也有各种代役补役顶役等一般需要原

籍军
!

的帮贴瑑瑡　由於《大明官
$

簿 》仅仅记
6

了军役的袭替过程
1

有交

待应役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故无法了解其应役策略不过同属祁门县

的六都善和程氏与十六都奇峰郑氏两个宗族保存下来很多与军役有关的文

献文书材料下文将以这两个宗族
%

中心分析徽州军
!

家族应对军役的

策略

１祁门善和程氏

明洪武中期祁门善和程氏的程弥寿（德坚）一支因
%

长子程佐谪发辽

东而成
%

军
!

程佐赴辽东後不久故去在家的次子程仪亦故去到了洪武

二十二年（１３８９）勾丁补军程弥寿安排了程佐的长子程庭春前去充役

建文元年（１３９９）程弥寿已经７５岁他深知?军役繁重?而在子辈男丁

均已故去的情癋下他作
%

祖父必须预先安排妥当因此立下遗嘱批契

六都程德坚今
"

本
#

承充军役原
(

家
#

门长男佐承充

军役不幸身故次男仪亦已身故第三男仕出继
)#

当差亦行

身故佐有二子庭春新春仪有一子还春
#

名乞後蒙军

前勾取
#*

人丁补役德坚彼时令孙庭春前去补役此军原
(

家

#

役务要佐仪二分轮流前去军前充补军役今德坚存日自行

分付作急赍送盘缠衣服前去今已年老心思百年之後诚恐不

行依时赍送盘缠今将
#

下
(

存田亩批扒付当军分
*

收租略办

盘缠送至辽东军前付应役之人支用
(

家或亲人去或?人

去共出工?路费务要作急赍送所是
+

粮佐仪均解?依

此文不可推故如有推故不伏依准此文如违将此文告官

准不孝论……今将所批田亩开具於後

银锭穈田原租肆拾秤
!

坑中大湾租拾肆秤石桥下原租三拾

三秤小岭山下原租贰拾秤
!

坑口桥上租拾伍秤杨坑石桥头租

贰拾秤溪头来富门前原租玖拾秤

１４ 阿风

瑑瑡 宋怡明总结福建军
!

有３种应对徵兵的基本策略可以分
4

称之
%

集中牗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牘
轮替牗ｒｏｔａｔｉｏｎ牘补偿牗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牘这３种策略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重砯许多家
族会同时?取两到三种策略参照宋怡明牗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ｚｏｎｙｉ牘著锺逸民译《被统治的艺
术》页６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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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批扒前项田亩条段四至自有经理亦可照证

建文元年（洪武三十二年）六月初十日祖父程德坚

见立文书程瑛瑑瑢　

在程弥寿的遗嘱中明确了军役的分担原则第一军役由程佐（东房

派）程仪（西房派）二支轮流承担永
%

定典第二将
!

下
(

存田亩的

收益（租）用来作
%

?盘缠?给付应役之人支用这些
(

存田的租合计

有２３２秤由当军之人承受第三
(

存田的
,

粮由两房均摊遗嘱中同

时以?批契?方式明确了应当军役的田地成
%

善和程氏仁山门最初的军装

田同时契约中明确规定?如违将此文告官准不孝论?

到了建文二年（１４００）十一月十八日二十五日以及十二月十五日程

弥寿又连续订立３张批契 （遗嘱 ）再次明确 ?军装田 ?及相关财
+

的分配

原则其中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批契最
%

详细再次明确了两房轮流充役的原

则

善和程德坚今
"

本
#

承充辽东军役事原
(

家
#

门有三

男长男佐承充军役不幸身故次男仪亦病身故第三男

仕出继
)#

当差亦已身故佐有二子庭春新春仪有一子

还春
#

名乞因洪武二十二年蒙军前文书到县取
#*

人丁补

役彼时长孙还春身有病患不能前去充补军役德坚就令次孙庭

春前去补役系是
(

家
#

门今德坚年老病多心思百年之後诚

恐子孙推故是以立文
"

照务要佐仪二分轮流前去军前充补军

役毋得恃尊凌卑递相
,

论必要遵依此文如违仰新春将此

文告官准不孝论子孙?依此文
"

准今恐无凭立此
"

照者

建文二年（洪武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祖父程德坚批

见立文书程瑛瑑瑣　

明代徽州的军
#

承袭与军
%

处理 １５

瑑瑢

瑑瑣

周绍泉赵亚光点校《窦山公家议校注》附
6

（卷８）〈高祖仁山公遗嘱军役文
书〉页１３６批契是一种赠与契约一般用於父亲赠送给女儿土地等财

+

有时也用

於子癙读书考试之费在徽州文书中遗嘱如果涉及特殊的财
+

分割则往往?用批

契的方式参照阿风〈明代徽州批契与其法律意义〉《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
３期页１２７—１３３
周绍泉赵亚光点校《窦山公家议校注》附

6

（卷８）〈高祖仁山公遗嘱军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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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批契首先详细地交待了程氏一门军
!

家庭情癋程佐有２子庭

春新春程仪有１子还春其中程仪之子还春最年长在洪武二十二

年勾军之时本应由程仪之子也就是程还春应役但因
%

还春生病故由

程弥寿作主改由程佐之子程庭春前去辽东应役因此程弥寿担心程还春

作
%

兄长?恃尊凌卑 ?故立批契明确２房轮充军役如果违反约定

准许程新春赴官陈告

在中国古代实行诸子均分继承制度即使作
%

父亲也
1

有
*

对地自

由处分家
+

的权力但在涉及一些容易引起纠纷的财
+

身分问题时父亲

或母亲有时会通过遗嘱来做出补充规定在不违反诸子均分基本原则的前提

下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瑑瑤　程弥寿正是认识到军役事重所以多次立下具

有遗嘱性质的批契划分出军装田
0

调２房子孙 ?毋得恃尊凌卑递相
2

论?程弥寿作
%

父亲祖父仅仅通过个人遗嘱便能
5

对军
!

的
!

役做

出妥善的安排

到了永乐三年（１４０５）东房派的程庭春在卫病故卫所文书到县勾

取
!

丁应役轮该程仪的西房派应役但程仪之子程还春同
(

商议立下合

同文书将祖父程弥寿 ?存日乞养到本都凌寄保在
!%

义子均出盘缠支

用起送前去补役?同时再次明确双方轮役原则?所是累次盘缠?

二分均分??在後各分子孙照依此文书轮流充当……如违将此文赴官

陈告仍依此文
%

准?瑑瑥　当祖父去世後东西二房的孙辈共立合同共

同承担军役

东房派程佐之子程新春 （窦山公 ）长大之後 ?克勤克俭开大其

业?东房派?日益饶裕 ??甲於一乡 ?瑑瑦　同时又 ?敦儒崇教以
=

书

香?程新春有５子其次子程载显於正统六年（１４４１）中举後官至王府长

史程新春晚年亦?复虑
!

役繁重??乃於所存未分田
+

立文遗嘱

存积以应不给?所积续买田
+

俱永远不许分析?在军装田基础上东

房派又不断购置田
+

?将其逐渐发展成
%

善和里程氏仁山门东房派的族

+

瑑瑧　军装田成
%

族
+

的基础而族
+

又成
%

军役负担的重要保障
%

了确

１６ 阿风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页
１９８—２２９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８）页２８—３０
周绍泉赵亚光点校《窦山公家议校注》附

6

（卷８）〈高祖仁山公遗嘱军役文
书〉页１３８
周绍泉赵亚光点校《窦山公家议校注》〈窦山先生程公行实〉页５
周绍泉〈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族

+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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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族
+

的经营程氏东房派各支族人不断书立合同文书进行约束正是由

於程弥寿及其子孙的努力从明初到明代中期的百馀年间善和程氏持续维

持了军役负担同时还通过以军装田
%

中心的族
+

的发展逐渐加
0

同族统

合使善和程氏成
%

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大族

到１６世纪中叶程氏家族?老成渐远子孙日繁?特
4

是嘉靖十三年

（１５３４）程家发生了一场大火?正堂仅存私居一燎殆尽??自是多

故而资计不足?面对这一情势程弥寿的六世孙也就是东房派程新春

的曾孙程昌召集东房派族人协议重新整理
(

存的田山祠墓祠堂?将

族规家法与族
+

契约文书等编成
$

是
%

《窦山公家议》以
%

?永守

之规?瑑瑨　

同时善和程氏各房多次订立合同加
0

对包括军
+

在
'

的宗族共有财

+

的管理例如隆庆四年（１５７０）程氏族人程镆等订立保业合同文书

善和程镆程玲程睠程钶程軭五大房人等承祖新春公

辛勤创业各处田地山场?各处坟墓子孙世守未怠近因各分子

孙繁衍人心不一
(

同议立合同文书永远遵守各处坟墓享

堂书院务要同心保护以时祭祀毋许侵葬……且我祖深虑军

#

人
(

军饷难敷置买田租
(

存以
"

军
%

已有世守合同至

今存业其收租价银续买田租递年分给各分子孙以济不敷亦

宜永守毋许将田?浮租开写分截私卖家外人及私当银使用违

者先告我祖治以家教责令取赎如不听送官惩治不许入

祠收分
(

租以前数项五大分子孙各宜遵文永守庶祖坟祖
%

可保各分亦不致有流落之人
"

此
(

同议立合同拾壹纸呈官

印信五分各收贰纸
(

收壹纸付匣存照如失落壹纸罚白银伍

拾两
(

收壹纸
"

首五人检点交付如有失落各罚白银拾两

仍抄
-

壹纸付匣存照恐後无凭写立合同文书壹样拾壹张永
"

照证县批附照印

隆庆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立合同文书人程镆……瑑瑩　

明代徽州的军
#

承袭与军
%

处理 １７

瑑瑨
瑑瑩

周绍泉赵亚光点校《窦山公家议校注》〈
>

家议〉页２
周绍泉赵亚光点校 《窦山公家议校注 》卷６ 〈

(

立保业合同文书 〉页８８—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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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经官押印具有执照性质的合同在 《窦山公家议 》的刻本

中附
6

的文书的最後特
4

刻有?印?字表明原件此处有官印透过这份

官印合同的
'

容可以看出当时由於?子孙繁衍人心不一?所以
(

立合

同同心保护作
%

宗族公
+

的坟墓享堂书院等要求族人按时祭祀不

许侵葬合同中又特
4

提到祖上所备的军
+

田 ?已有世守合同至今存

业?这部分族
+

除了用於应付军
!

之役外已经成
%

族人生活的重要保

障?递年分给各分子孙以济不敷 ?５大房共立合同的目的是保护祖坟

祖
+

不被
?

卖私用合同文书一样写了１１张呈官押印後每房收执２

张
(

存１张合同中规定对於
?

卖私用族
+

行
%

 ?责令取赎 ?

?如不听送官惩治?同时又规定各房收执的合同如果有失落要罚

白银１０两然後还要再抄
6

１张重新放到匣中存放以备照证

５年後的万三年（１５７５）窦山公五世孙程谟等５大房再次订立合同

在这份合同中提到?我高祖窦山公（程新春）因军役烦重存立军装以
%

裕後之图遗文严切倘有违者准不孝论?虽然隆庆四年已经?承业

买业佃业各处山场统一尽行归
(

??具告到县用印批照不过因
%

?因循日久循私作弊?所以不得不再立合同?申明合一归
(

兴养保全

之意?同时
%

了确保效果一方面要５大房 ?用心巡管 ?如果有 ??

吝不服归
(

者?有份子孙可以?入山尽砍将山归
(

?如果私卖他人

则卖者买者?俱不许认业仍行送官准不孝论?瑒瑠　

通过上面的合同可以看出善和程氏在永乐年间订立的应役合同主要目

的是应对军役但隆庆年间的合同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坟墓享堂书院等祖

+

基於军役所立的应役合同逐渐转化
%

保护宗族公
+

的合同文约成
%

明代中後期维护宗族公
+

的重要手段

从善和程氏的应役文书也可以看出初
%

军
!

时程弥寿作
%

父亲直

接书立具有遗嘱性质的批契批出
(

存军装田分派子孙应役确立应役原

则体现了父亲祖父的权威不过到了孙辈成人後则需要书立表现
(

人意志的?合同?瑒瑡　甚至隆庆四年的５大房合同要经官印信通过公权力来

　　

１８ 阿风

瑒瑠
瑒瑡

周绍泉赵亚光点校《窦山公家议校注》卷６〈遵行旧议合山文书〉页８７—８８
#

忠鑫从
!

役应对的角度探讨善和程氏应对军役负担的合同参照
#

忠鑫〈明代徽州

民间赋役合同的形成与流行〉《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年第５
期页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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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合同的效力也正是祖先的重视历代子孙的坚持以及契约合同的运

用善和程氏一直维持了军役负担同时扩大族
+

的规模

２祁门县奇峰郑氏

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有《英才公租簿》抄
6

了徽州府祁门县军
!

郑英才

有关军役与军
+

各种文书郑英才是明初人又讳添才膺才他是祁门县

十五都奇峰郑氏才七公房二十世祖生於元顺帝至元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１３３５年１２月２９日 ）卒於明成祖永乐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１４１７年２月２

日）享年８２岁瑒瑢　明初郑英才因故充广西庆远卫千
!

所百
!

孙雄所下总

旗世
%

军
!



１９９１年彭超分析这个《英才公租簿》基本上弄清明初至万中期２００

馀年间郑氏军
!

与军装田的变迁瑒瑣　根据彭超的研究可以知道郑英才充军

广西时将其第四子郑永成作
%

馀丁瑒瑤　在营生理同时将家业分析
%

４大股

将其第四子郑永成所分得的一股称
%

?军庄 ?由其馀３大股管理收租其

所收之租利除一部分用於祭祀祖宗外其馀则用於?帮贴?在卫应伍的军

人郑氏军庄共有田１３０馀亩每年可收租１１６０馀秤还有矱肉酒

等对於这些租利收入的分配郑氏３大股立有文约

原祖上留下田地山场以备祭祀
#

役军人盘缠等项……

同
(

商议
*

取浮租六百三十秤照後开列土名付各股老成领蓄

积预备军人盘缠费其馀田地店租尽付轮流
"

首人经收以

备祭祀等项……其矱肉酒果鱼等
(

用瑒瑥　

明代徽州的军
#

承袭与军
%

处理 １９

瑒瑢

瑒瑣

瑒瑤

瑒瑥

郑岳纂修郑维诚增补《祁门奇峰郑氏本宗谱》（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

五年〔１５６６〕刻本）卷３〈事略·二十世·才七公房〉
彭超〈从两份档案材料看明代徽州的军

!

〉关於郑英才军
!

康健也有较
%

深入的

研究参照康健《明代徽州山林经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２）
页３６４—３６９
按照明代的制度?正军?赴卫所服军役?馀丁?则有帮贴军装继补军役之责参

照于志嘉〈帮丁听继明代军
!

馀丁角色的分化〉

转引自彭超〈从两份档案材料看明代徽州的军
!

〉页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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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眧亦是将祭祀
!

役军人盘缠等项作
%

奇峰郑氏共同财
+

而且以

１人
%

首经收事实上也具有了?会?的性质瑒瑦　

明代中前期奇峰郑氏的卫所军
!

与原籍军
!

的关比较密切奇峰郑

氏的初代军
!

郑英才的墓地就在故乡十五都樵滩瑒瑧　因此他和前述的祁门县

二都军
!

汪斗南一样应该到了一定年龄告老还乡由在卫的馀丁郑永成

替补明代前期郑氏家族的军庄尚足以供应在卫军
!

的各项开支
1

有经

济纠纷的记
6

不过到了明代中期原籍军
!

与在卫军
!

之间开始出现纠

纷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弘治十六年祁门郑仕斌告状 〉瑒瑨　揭示了纠纷

的
'

情

告状人郑仕斌年甲在官十五都一图军籍状告
"

本
#

承故祖郑膺才充广西庆远卫後千
#

所百
#

孙雄所下总旗见有孙男

郑贵补军不缺本
#

原议每年送与盘缠银一十二两整於弘治十四

年七月间
#

丁郑马郑外得告给文引将盘缠银六十两算作五年

盘缠供送前赴庆远卫郑贵收用今有庆远府宜山县监生郭澄赴

京经过本处前来本家称
.

郑贵因地方节年贼马攻城无银买

办军装修理城垣串楼等事於弘治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立还文

约借到伊名下无利白银一十二两整?有告给本卫印信文凭照

证缘本
#

着
#

丁郑马郑外得供送盘缠前去至今未回扣算仍

有二年盘缠不应借伊银两想是
/

情如蒙准告乞赐审究清

判免被扰害靠损原籍
"

此具状来告本县大人详状施行

弘治十六年正月十六日告状人郑仕斌状

弘治年间郑英才孙男郑贵补
%

军
!

当时因
%

广西节年 ?贼马攻

城?郑贵无银买办军装
%

了应付开支弘治十四年 （１５０１）原籍军
!

２０ 阿风

瑒瑦

瑒瑧

瑒瑨

从明代中期开始徽州一些宗族的祭祀性会社就承袭了明初里社的?轮流值首制?开

始参与经营性活动关於明代徽州会社的发展与变化过程参照张慧然〈从?结社祭

祀?到?醵金营利?———明代徽州祭祀型会社的发展演变〉《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３期页１—１２
郑岳纂修郑维诚增补《祁门奇峰郑氏本宗谱 》卷３ 〈事略·二十世·才七公
房〉明朝万年间围绕郑英才墓地十五都清溪郑氏与十六都奇峰郑氏还发生了纠

纷参照阿风〈徽州文书中发现一份明代戏曲家郑之珍代书的契约〉载中国明史学

会编《明史研究》（合肥
#

山书社２０１８）第１６辑页１９５—２００
《祁门郑英才

!

籍档
$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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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
!

丁前往卫所一次性送出５年盘缠银６０两到了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正

月庆远府宜山县监生郭澄前往京师顺路来到祁门县他拿出弘治十五年

（１５０２）二月郑贵立下被称
%

?还文约?的借约郑贵借到郭澄名下?无利

白银一十二两整???告给本卫印信文凭照证?让郭澄向原籍军
!

索偿

借款借款是?无利白银?这很可能是
%

了避免因
%

利息而
+

生分歧故

做如此规定至於实际的本金与利息则不得而知了原籍军
!

郑仕斌认
%

此

前所送去５年盘缠扣算後仍然有２年盘缠郑贵不应该向郭澄借钱故状告

於祁门县希望知县能
5

审明?
@

情?避免损害原籍军
!

的利益由於史

料的限制最後的判
3

结果?不清楚不过郑贵参与战事确实是实情根

据《英才公租簿》的记载正德元年（１５０６）郑贵因
%

?征进柳州地方有

功皗授百
!

?皗授百
!

後需要重新攒造军官
$

还要上下打点同时

百
!

也需要军伴随从等瑒瑩　原籍军
!

每年１２两的盘缠银不敷使用正德四

年（１５０９）郑贵故伎重施又在卫所立下借约

立约人郑贵广西庆远卫千
#

所百
#

孙隆 ［雄 ］下总旗郑英

才补役孙男因正德元年征进柳州地方有功皗授百
#

造
0

回

报无银上下打点使用到乡亲监生聂处借到赴京盘缠无利白银伍

拾两正入手应用造
0

等三面言定约断径往原籍直隶徽州府祁门

十五都祁岭寻问族长郑仕奋等名下取讨原祖遗下帮军银两归还

原籍不得推调欠少如有欠少执约赴县告追今恐人心难信代

笔写立文约与银主
"

照

正德四年四月初三日立约人郑贵

代笔人王英瑓瑠　

郑贵在卫所向乡亲聂监生借银５０两要求债主到原籍祁门县向原籍军

!

家族的族长郑仕奋等人?取讨原祖遗下帮军银归还?契约中还约定如

果原籍军
!

?推调欠少?债主可以?执约赴县告追?这件借贷契约能被

抄
6

在《英才公租簿》中
)

明原籍军
!

可能已经偿还郑贵的借款

又根据《英才公租簿》的记载正德五年 （１５１０）郑贵又以回乡祭祖

以及?损坏军装衣甲鞍马等件?
%

由向原籍军
!

讨要白银百馀两自

明代徽州的军
#

承袭与军
%

处理 ２１

瑒瑩
瑓瑠

于志嘉《卫所军
!

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
%

中心的研究》页１６８—１７１
转引自彭超〈从两份档案材料看明代徽州的军

!

〉页９９

Ｃ
Ｍ
Ｙ
Ｋ



从郑贵成
%

军官
!

卫所军
!

不断向原籍军
!

索取帮贴银这成
%

原籍军
!

沉重的负担

万年间郑贵之孙郑光先补役万二十五年 （１５９７）郑光先带差２

人卫帖一张前往祁门县告状?希骗帮贴银百两?当时的祁门县刘知

县做出判
3

规定?自後以庚子
%

起必须四年方许关支务必当官发给

不许私自侵受行关彼处卫所不得委给关文以开军人骗局?原籍军
!

的地方政府?
1

有完全支持卫所军
!

的主张瑓瑡　

明代中後期奇峰郑氏原籍军
!

与卫所军
!

持续发生纠纷或许与明初

的分家方式有密切的关当时家业分析
%

４大股卫所馀丁第四子郑永成

所分得的１股称
%

?军庄?由其馀３大股管理收租也就是
)

卫所军
!

在原

籍有１份财
+

而善和程氏则是单独批出１块土地成
%

宗族的共有财
+

用

来维持军役从这一点来
)

程弥寿批立的军装田似乎要比郑英才分股而设

立军装田更周全一些

四军
!

的分家与土地交易

在明清时代分家土地买卖等行
%

是一种私人行
%

只要有祖父母或

父母之命进行分家就符合法律的规定只要
+

权来源合法买卖双方?和

同?就可以订立土地买卖契约不过在明代军
!

作
%

一种世袭的
!

籍确保不断有人应役是政府的首要目的事实上在明代?军
!

从来就

只是一个单纯的
!

役登记单位不会因
!'

人丁数额的增
/

影响所需负担

的军役名额?瑓瑢　一般的观点认
%

明朝政策限制 ?军籍 ??匠籍 ?等特殊

役籍的分家与土地买卖行
%

特
4

是另立
!

籍行
%

瑓瑣　不过虽然不准 ?
4

　　

２２ 阿风

瑓瑡

瑓瑢
瑓瑣

正德十年（１５１５）明朝政府对於指称取讨盘缠回家的正军?许里邻人等捉送所在官
司问罪?受贿卖放的官军官旗则 ?听清军御史参问降调 ?参照霍冀辑 《军政事

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５１
$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卷１
〈军政条例·不许给文卖军回家〉页５０５—５０６嘉靖三十年（１５５１）明朝政府 ?不
许军人回扰

!

丁?认
%

当时卫军 ?贿买各该卫所官吏私自给文擅回原籍取讨盘

缠扰害
!

丁?见范景文《南枢志 》（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据明末刊本影
印）卷８９〈条例部·军政条例·

!

丁类·不许军人回扰
!

丁〉页２３５４—２３５５关
於军人回原籍取讨盘缠参照于志嘉〈试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

!

〉

于志嘉《卫所军
!

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
%

中心的研究》〈自序〉页４
关於军

!

分
!

参照于志嘉〈论明代的附籍军
!

与军
!

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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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但事实上的分家行
%

还是无法禁止的景泰二年（１５５１）明朝政府

针对各类人
!

的分家
4

籍行
%

奏准新规

凡各图人
#

有父母俱亡而兄弟多年各爨者有父母存而兄弟

近年各爨者有先因子幼而招婿今子长成而婿归宗另爨者有先

无子而乞养?姓子承继今有亲子而乞养子归宗另爨者俱准另籍

当差其兄弟各爨者查照各人
#*

如果
)

无军匠等项役?规避

窒碍自愿分
#

者听如人丁数少及有军匠等项役?窒碍仍

照旧不许分居瑓瑤　

前引善和程氏已经分成东西房东房派後来又分成５大房前引奇

峰郑氏一开始就分成３大房事实上都已经分家不过他们在国家的
!

籍上还应该单独作
%

军
!

来考察?军
!

?成
%

这个大家族的标签与符号

徽州文书中保存了一些涉及军
!

的家
+

纠纷与土地交易的文书可以看

出明代军
!

的分家与土地交易的情癋

１军
!

家
"

纠纷

明朝成化年间徽州府祁门县十三都军
!

康刚新康永新康清新兄弟

与癙儿康衢发生田
+

纠纷先後讦告府县与巡按御史现存的两份合同揭示

了军
!'

部的家
+

纠纷一份是〈成化五年祁门康刚新等分田合同〉

十三都康刚新同永新等原故伯父手将本都七保田土名石
1

穈竹园穈等处契批与兄康宁生员後宁在京会试身故刚新等

问取前田还各有癙康衢执契
"

业不从二家讦告府县蒙帖委

里老陈邦盓等体勘问刚新衢等思念兄弟叔癙手足之情各愿凭

亲族劝谕将前田竹园穈石
1

穈
!

芝窟八亩段张西充过

牛穈宝盖穈塘?里号数□每每对半均分*

一半
(

存军伍等

用
*

一半听癙康衢分永远
"

业其田
+

粮当照归类推割一半与

衢随
%

供解刚新等分下子孙毋许?词
,

论
(

一半支持
#

役等

项衢分下亦不许混
,

自立合同之後各宜遵守
"

业如违者

明代徽州的军
#

承袭与军
%

处理 ２３

瑓瑤 正德《大明会典》（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８９年据明正德六年 〔１５１１〕司礼监刻本影
印）卷２１〈

!

口二·攒造
#$

〉页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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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遵文之人告理甘罚银贰拾两入官公用仍依此文
"

始今恐无

凭立此合同
"

照者

成化五年四月十六日立合同人康刚新（押）

永新（押）

清新（押）

胜新（押）

合同贰纸各收一纸
"

照（半字）　陈邦盓（押）瑓瑥　

另一份是〈成化十九年祁门十三都一图康清新等立清白合同〉

拾三都康清新等原故父伯希仁等六房於宣德正统年间二

契批田贰拾肆亩坐落七保土名张西充等处津贴兄康宁充县学

生员後宁出身在京故成化五年清新等思兄即故其田合当退

还与兄男衢讦告府县蒙判将田贰拾肆亩
*

除宁存日卖过肆

亩外仍有田贰拾亩蒙判六亩与衢充生员仍拾肆亩与清新等
"

业至成化七年康衢不甘复告巡按御史老爷薛蒙批本府同知

老爷
!

将前田贰拾亩判作对半均业供结回申了讫今清新等搽

前田
+

粮仍是
(

纳到田阻当稻康衢以
+

粮随
%

供解判後

收租拾年各执一理是非不
2

今清新衢思念同祖父手足愿

请凭亲族胡景昂康大韶等写立清白合同所有前田土名排下该

三亩玖分七矨宁存日卖与希胜其
+

粮合该佑新兄弟解纳所

有再无推收所有张西充过牛穈
!

芝窟竹园穈宝盖穈石

1

穈等处
+

粮合当对半均解造
0

之际而相推收所有成化五年

清新告给下帖日後赍出不在行用自立合同之後永宜遵守

如不遵此许遵人执此陈告甘罚银　公用仍此文
"

始今恐无

凭立此
"

照

成化拾玖年十二月
3

一日立合同人康清新（押）

康永新（押）

２４ 阿风

瑓瑥 ?成化五年祁门康刚新等分田合同?成化五年（１４６９）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馆藏
藏契号１１５０９０５０４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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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胜新（押）

康佑新（押）

康　衢（押）瑓瑦　

通过这两件合同可以知道康刚新康永新康清新与康宁应该是叔伯

兄弟已经
4

籍分家他们已故的父亲与伯父等６房瑓瑧　在宣德正统年间批

田２４亩用来津贴县学生员康宁作
%

读书考费之资後来康宁在京会试

时身故瑓瑨　康刚新康永新希望收回前田但康宁之子康衢执 ?批契 ?
%

据不愿返还在徽州地区批契就是一种赠予契约所批
'

容主要是土地

或土地收益康衢持有长辈批契拥有这份财
+

也合情合法双方互控到

官官府批示由里老陈邦盓进行调查後经亲族劝谕双方订立合同伯叔

们所批之田对半均分康衢得到一半另外一半则作
%

?
(

存军伍等用?

也就是将当初所批之田的一半用於整个家庭应付军伍的费用瑓瑩　可以看出

官府的判
3

?
1

有完全按照当初?批契?的约定来执行而是?取折衷的方

式

虽然双方讦告府县又经里老体勘亲族劝谕立下合同但这件事情

?未根本解
3

根据成化十九年（１４８３）的合同可以知道由於最初批给康

宁的２４亩田康宁曾经卖出过４亩康衢认
%

成化五年（１４６９）的判
3

按２４亩

均分?不公平成化七年（１４５１）康衢状告到巡按御史巡按批给徽州

府同知审理徽州府同知
#

（用宣 ）重新做出判
3

按２０亩进行均分不

过康清新等认
%

所有田地的
,

粮应该是?
(

纳?而康衢认
%

应该?随
+

明代徽州的军
#

承袭与军
%

处理 ２５

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成化十九年祁门十三都一图康清新等立清白合同?成化十九年（１４８３）中国历史
研究院图书馆藏藏契号１１５０９１９１２００１
这６大房应该是指祁门石溪康氏第十八世无善 （希智公 ）喜善 （希仁 ）积善 （希
圣）与善（希仪 ）敬善 （希忠 ）从善 （希和 ）６房其中刚新清新

%

无善之

子胜新
%

敬善子永新
%

与善子关於石溪康氏的世系参照康健《明代徽州山林

经济研究》页２１３—２１５从这件契约可以看出康宁应该是康衢的父亲也就是康无
善之子康玄新与康刚新康清新

%

亲兄弟

康宁是祁门县人景泰四年 （１５５３）参加 ?顺天府乡试 ?见弘治 《徽州府志 》
卷６〈选举·科第·国朝〉页２８ａ这

)

明康宁一直寓居在北京後来参加会试时故

去

从?成化五年祁门康刚新等分田合同?中提到?
(

存军伍等用?这句话石溪康氏应当

是军
!

但现存的其他康氏的族谱与契约缺少关於其是军
!

的记载故康健认
%

石溪

康氏是?民
!

?参照康健 《明代徽州山林经济研究 》页２０１对石溪康氏的身
份尚需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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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解?双方发生
2

执持续１０馀年未能解
3

到了成化十九年经过亲族

调节双方订立清白合同康宁当年卖出的田
,

粮由康佑新兄弟承担其他

,

粮则对半均解

本来是家族批给康宁读书应试的土地在康宁去世後被同族兄弟以应

军役
%

名从其子康衢处要回了一半作
%

军
!

虽然已经分家各立
!

籍但军役仍然是整个家族的集体责任

２军
!

的土地交易

明代中期卫所军
!

馀丁逐渐在卫所附近定居下来其与原籍的关

日渐疏远甚至
+

生矛盾前引奇峰郑氏卫所军
!

与原籍军
!

甚至对簿公

堂当然有些卫所军
!

将原籍军
+

变卖断
*

了原籍军
!

的关例如

〈成化十年十月祁门胡政卖山地赤契 〉瑔瑠　就记
6

了卫所军馀变卖原籍田
+

的

过程

湖广襄阳卫右所百
#

朱亮下军馀胡政同男胡宣今年告给卫

帖回祁门县十二都原籍祭祖思存承祖胡鼎新名目经理山地二

号坐落十六都四保土名
!

土岭经理伍字八百贰号八百十

九号今因无盘缠回卫情愿将前项本
#

山地尽数立契卖与十五

都郑克常等名下
"

业当日面议时价银三两在手前去其价?契

两相交付明白未卖之先即无家外人重交易成交後各不许

悔倘有卫所子孙回家
,

?听自买主赍文告理今恐无凭立此

文契
"

用者

再批前山所有亩步四至有该保经理可照

成化十年七月初一日立契人胡政（押）契

奉书男胡宣（押）

见人胡穆（押）

胡政与胡宣父子的身分是湖广襄阳卫右所百
!

朱亮管下的军馀也就是

在卫馀丁他们
%

了祭祀祖先向卫所告求?帖文?回到祁门县十二都的

　　

２６ 阿风

瑔瑠 ?成化十年十月祁门胡政卖山地赤契?成化十年（１４７４）十月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
馆藏藏契号１１５０９１００７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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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祭祖之後
"

因无盘缠回卫所以将自己承祖继承的十六都的山地出

卖给十五都的郑克常得银３两作
%

回卫的盘缠契约关於出卖土地的原

因是?无盘缠回卫?可能是
A

实的原因也可能就是管业不便所以将原

籍土地出卖了事这张契约经官
,

契押有 ?祁门县印 ?４颗表明当时地

方政府是承认军
!

馀丁将原籍土地出卖给他人契约中还明确约定?倘有卫

所子孙回家
2

?听自买主赍文告理?契约中对可能出现的纠纷做出了约

定

徽州文书中还保存下来明朝正德三年（１５０８）的县印契尾瑔瑡　其中提到

土地交易的卖主就是军
!



直隶徽州府黟县检会到大明律
*

一款凡典卖田宅不
+

契者

笞五十仍追田宅价钱一半入官钦此钦遵外今据本县四都二

图孙达状告正德元年十二月
*

用前价肆拾伍两买到本县肆都二

图军人王雄等
#*

经理霜字三百伍拾柒号地贰亩土名坐落古筑村

心四至明白赴县印契除将买主卖主查审明白取各供词在

卷及验照例折纳银钞收讫外所有契尾须至出给者

右给付孙达收执准此

正德三年正月　日吏（司吏典吏）承

县（押）

这张正德三年黟县颁发的契尾中刻印了《大明律》中有关?
,

契?的条

款被认
%

是契尾合法化的重要标?瑔瑢　根据这张契尾的
'

容可以知道正

德元年黟县四都二图民孙达从本都本图军人王雄等
!'

购买土地２亩

正德三年孙达?赴县印契?推收过割在官府发出的
,

契凭证中明确提

到购买的土地来自军
!

可知当时官府?不禁止军
!

出售土地的行
%



除了徽州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军
!

也有类似的情癋贵州清水江文书中

保留下来〈成化二年转批粟文海田地合同〉当时湖广会同县永安乡人覃细

　　

明代徽州的军
#

承袭与军
%

处理 ２７

瑔瑡

瑔瑢

〈正德三年祁门孙达买田
,

证〉载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

元·明编》第１卷页３１９
周绍泉〈田宅交易中的契尾试探〉《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页９９—１１０
阿风〈从契本契尾到

!

部契纸———明代田宅交易
,

契凭证样式的变化〉载复旦大

学历史学系编《明清史评论》（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２１）第４辑页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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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於洪武二十年 （１３８９）被垛集
%

军天顺六年 （１４６２）其後裔回到老

家寻认祖
+

但田
+

已经被当时的里长粟文海侵?覃氏後上告於会同

县知县批差里长老人等会勘指出侵?事实覃粟双方订立合同里

长粟文海退田给覃氏然後覃氏再将田?转批?与粟文海粟文江耕种交

纳
,

粮这件合同实际上是重新确认
%

军
!

土地的所有权官府支持了军
!

的主张瑔瑣　

军
!

的原籍土地本来是用来补贴军
!

馀丁之用如果将原籍土地出

卖的话就使军
!

馀丁失去了长久的保障影响军役供应所以弘治十三

年（１５００）明朝政府规定?今後军
!

田土果因解军等项艰难止许典当立

限归赎不许出契死卖若买者正犯?知见人问地土追入官 ?瑔瑤　这条

规定是限制军
!*

卖土地买主也要受到处罚但对於立有时限的?典当?

行
%

则不受限制这种规定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彭超对安徽省博物馆收

藏的徽州三十都三图２４
!*

军
!

的材料进行分析发现很多洪武时期的军
!

充作军
!

之前的尚有二三十亩田充军不久就售卖一空其中还有一
!8

子

盛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充军之时家有田４００亩到嘉靖时仅剩有薄田８

矨８毫瑔瑥　这些军
!

家庭的家
+

迅速消失一方面反映了军
!

负担的沉重另

一方面也是这些家庭
1

有像善和程氏奇峰郑氏那样设立具有公
+

性质?能

5

有效管理不断增殖的军装田从而造成了家族的衰落

五结语

在明代军
!

制度作
%

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不仅是一

种军事制度更是一种赋役身分制度具有明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的典型

特徵也对民
(

的日常生活
+

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元末明初的祁门王源谢

氏的名士谢俊民所
)

?晴日多雨日少?一旦王朝稳定後军役就成
%

军
!

家庭及宗族世世代代的一项沉重的负担在明代的徽州虽然有如善和

程氏奇峰郑氏那样通过设立
(

存军装田的方式维持军役负担?成
%

宗族

　　

２８ 阿风

瑔瑣

瑔瑤
瑔瑥

关於这件合同参照
8

才茂〈明代卫所军
!

原籍田
+

处置初探———以清水江文书?成

化二年转批粟文海田地合同 ?考述
%

中心 〉 《中国史研究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页
１８１—１９３
范景文《南枢志》卷８９〈军政条例·

!

丁类·军
!

田土不许
*

卖〉页２３４１
彭超〈从两份档案材料看明代徽州的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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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契机但也有很多家庭因
%

军役负担而破
+


*!

彭超对明代休

宁县三十都三图《
*

活军
!

名
$

》统计後发现从充军之时算起到被开除

!

籍时止一般只是经过两三代六七十年时间比如孙法明朝建立前的

己亥年 （１３５９）充军役洪武十三年 （１３８０）充军到赣州卫仅仅６０馀年

间全家３代８口包括女儿女婿都死在赣州卫到正统七年（１４４２）就被

开除
!

籍又如军
!8

子盛洪武十四年调云南右卫充军到正统八年

（１４４３）全家１４口已经死去１３口只剩一孙儿在卫应役这种
*

军
!

在

当时也是普遍的情癋瑔瑦　事实上大多数军
!

即使能
5

维持到明末军役

负担都是多数军
!

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一些徽州大族的编写的族谱中都羞

於记载军
!

的事实瑔瑧　

明末崇祯七年（１６３５）浙江义乌人傅砶出任徽州府歙县知县他在任

期间处理了一件涉及军役的案件

审得姚宗明以市侩讼师更名良明纳吏猴冠虎翼
"

暴里中

祖
#

有军民二差坊役军居城民居乡以乡贴城其来已久

皍军役轮明兄弟三人充值乃恃
'

推诿因亲兄宗舜理谕殴以木

担兄告无抵复摭词妄击同宗在乡民
#

之姚沂姚韒淋漓满

纸如呓如狂族
(

姚浃姚应奎等三具公鸣亦以
"

津贴之议

二百馀年相传世守一旦欲悖祖违
(

以逞己私且其平日运捏造

之筹发打抢之纵实繁有徒乃一方之巨
4

以故
(

口面攻其

殴父殴母虐弟诸不法姑不具论惟殴兄一节亲舅江侍溪确证

逆伦犯分律应徒究?当褫斥以惩败类捏造废约追附

卷具招申详瑔瑨　

按照判语的
)

法姚氏宗族居城者
%

军
!

居乡者
%

民
!

但明初居城

者签
%

军
!

时两房大概是近支祖上应该立有约定?以乡贴城?由民

明代徽州的军
#

承袭与军
%

处理 ２９

瑔瑦
瑔瑧

瑔瑨

彭超〈从两份档案材料看明代徽州的军
!

〉

例如本文提到的奇峰郑氏郑英才一支明确就是军
!

家族但在郑英才直系後裔郑

岳郑维诚父子编纂的嘉靖《祁门奇峰郑氏本宗谱 》中避而不谈军
!

一事参照康

健《明代徽州山林经济研究》页３６６—３６７
傅砶撰陈春秀校点 《歙纪 》（合肥

#

山书社２００７）卷９ 〈纪谳语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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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军
!

瑔瑩　姚宗明兄弟是在城军
!

因军役轮该姚宗明兄弟但当时姚宗

明
%

县吏?恃
0

推诿?不仅殴打兄长而且状告在乡之民
!

希望逃
B

军役结果引起
(

怒在乡民
!

多人状告到县最终姚宗明因
%

?殴兄?被

斥去县吏审语中还提到姚宗明
%

了逃避军役曾捏造契约这或许就是军

役合同之类的契约吧可见一直到明末各个军
!

家族仍然畏惧军役负担

甚至像姚宗明这样的县吏也想方设法逃
B

军役

在明代军
!

家族
%

了应付军役负担?取了各种应役策略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明代宗族组织化郑振满很早就指出?这些军
!

的
!

籍管理与

赋役徵派从一开始就是由家族组织自行承办的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与自主

权??在明初的
!

籍制度下军
!

家族组织的形成可能早於民
!

其发展

速度也可能快於民
!

?瑖瑠　而从徽州善和程氏奇峰郑氏的实例可以看出

那些成功的军
!

家族
%

了应对军役负担从明初就开始了宗族组织化过程

一方面完成了国家的军役另一方面也实现宗族的发展而在宗族组织化过

程中契约（合同）成
%

宗族组织化的重要手段
#

忠鑫在〈明代徽州民间

赋役合同的形成与流行〉一文就介绍了各个时期徽州民间赋役合同的特点

指出明代赋役合同最先出现於军
!

家庭成
%

军
!

应役的重要保障规避了

赋役风险特
4

是?由於不得分家的制度限定军匠
!

家庭可以迅速膨胀

%

人口较多的家族与应役共同体较之民
!

更容易促成
!

役合同的出

现?瑖瑡　事实上军
!

等特殊
!

籍的赋役合同後来成
%

徽州宗族以及跨宗族

的各种里甲赋役合同的先声这是军
!

制度对明代宗族社会契约社会
+

生

重要影响的另一明证

（责任编辑武勇实习编辑王晗卢逸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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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军
!

的事例例如北直隶定兴鹿氏本非军
!

但先祖

?闾里情重於军人行李往来不无供其乏困後代相沿遂成故事??顾贫窘者殊

苦之太公（鹿善继之父鹿正）割地十七亩与各军分种代合族帮贴费?陈軦《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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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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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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